
灌政办发〔2014〕64号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县残联等部门

灌南县2014年重度残疾人证审核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各有关单位：

    县残联、卫生局、民政局、财政局、监察局联合制定的《灌南县2014年重度残疾人证审核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7月9日

灌南县2014年重度残疾人证审核工作
实施方案
县残联  县卫生局  县民政局  县财政局  县监察局
重度残疾人是残疾人群体中特殊困难群体，是各项残疾人特惠政策重点惠及对象。随着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逐步推进，各项惠残政策日益完善，部分重度残疾人残疾程度发生变化，开展重度残疾人证审核工作势在必行。为保障残疾人公平、公正地享受各项福利待遇，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实施依据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残疾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规定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制发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通知》（残联发〔2008〕10号）要求。

二、审核对象
具有灌南县户籍，持有2012年12月31日前办理的第二代残疾人证的肢体、智力、精神、视力残疾的一级、二级残疾人。
三、审核方法

残疾人证审核实行现场审核。成立由县残联、卫生局、民政局、财政局、监察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和评残业务技术人员组成的县残疾人证审核工作小组，分赴残疾人所在村（社区）对审核对象的残疾类别和等级逐个进行审核。全县设一个工作组，统一执行《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残疾标准》。
四、审核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准备工作（7月20日前）。
成立县残疾人证审核工作小组；组织评残业务培训；在县内媒体对残疾人证评定的相关政策进行宣传。

（二）实施审核（7月21日-9月26日）。
1．召开全县残疾人证审核工作会议；
2．各乡镇组织人员将残疾人证审核通知送达应接受审核的残疾人；
3．审核对象携带身份证（或户口簿）及与残疾相关的医学证明等材料，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接受审核。
（三）公示。
审核结果在县残联网站以及残疾人所在乡镇、村（社区）公开栏进行长期公示。
（四）发证。
经审核，残疾类别及等级无变化的，原证加盖审核印章后继续使用；残疾类别或等级发生变化的，原证注销，按审核评定的类别和等级发放新的残疾人证。

因残疾程度过重等原因无法参加现场审核的，经村（社区）委会、乡镇残联核实后统一报送县残联，另行组织上门审核。对应参加审核，但无正当理由未参加审核的，由县残联在残疾人证管理系统中将其注销，原残疾人证按作废处理。
五、职责分工

县残联：提供评残技术标准，组织评残业务培训，根据审核结果做好发证工作。
县卫生局：抽调有资质的医务人员负责残疾评定技术业务，做好相关技术培训和业务督导工作。
县民政局：配合做好评残审核的组织协调工作。

县财政局：落实本次审核工作必要的活动经费。
县监察局：监督各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正确履行职责，保障残疾评定工作客观公正。
各乡镇：通知辖区内重度残疾人接受现场审核，安排评残场所，维护评残现场秩序。
六、相关要求

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密切配合。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统一标准，确保审核鉴定客观、真实、可信。参与现场监督、评残及秩序维护的工作人员要严守纪律，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坚决杜绝关系、人情评残。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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